
佳环建审〔2025〕45号

关于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锅炉房运行

时间调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你公司报送的《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锅炉房运行时间调整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已收悉。经审查，我局同意该项目建设。具体环保审批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为改建项目，位于佳木斯市向阳区德祥街348号，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院区现有锅炉房内。主体工程：锅炉房内现设置一台2t/h型号为LSS2.0-1.0-Q的天然气锅炉，2台型号为ZFSQ2000-1.0-Q的天然气蒸汽发生器，将天然气蒸汽发生器和燃气锅炉运行时间从原每天8h，年运行365d的运行时间，调整为每天16h，年运行365d，调整后年运行5840h，年使用天然气2803200m3。公用工程：供水由市政自来水管网提供；排水依托现有污水处理站，采用“一级强化处理+消毒”工艺，处理规模为1200m3/d；冬季供暖改为电锅炉供热，取消原东院区锅炉房内1台10.5MW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将作为调峰锅炉。项目总投资58万元。
该项目总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项目实施将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后，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二、主要生态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施工期要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建筑噪声和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现场定时洒水以降低扬尘污染，产生的建筑及工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时清运；为保护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严禁夜间（晚22：00-次日6：00）施工。

（二）大气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锅炉烟气。燃气锅炉和燃气发生器均采用低氮燃烧技术，烟气经处理后由1根28米高烟囱排放，确保颗粒物、SO2、NOx等污染物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2中新建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三）水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不新增工作人员，不新增生活污水，生产废水主要为蒸汽锅炉消毒产生的蒸汽冷凝水以及锅炉排污水和软化处理废水。锅炉房排水及蒸汽消毒冷凝水排入医院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符合《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预处理标准要求后排入佳木斯市西区污水处理厂。
（四）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噪声源要严格落实防噪降噪措施，项目选用低噪声、振动小设备，泵机、风机等产噪设备采取加装减震垫和隔声罩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东侧、南侧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区标准，西侧、北侧符合1类区标准。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应实施分类管理，及时清运，避免长期堆放。废离子交换树脂由厂家更换后回收处理。该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六）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加强风险点位识别、风险防控预警体系建设，完善预警、预防工作，加强人员培训，制定监测计划及应急预案，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及环境风险应急演练，不断提高环境风险防控能力，防止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三、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该项目调整后主要污染物许可排放量：颗粒物0.492t/a，二氧化硫1.24t/a，氮氧化物3.27t/a；全厂主要污染物许可排放量：颗粒物排放量0.672t/a、二氧化硫排放量1.31t/a、氮氧化物排放量4.33t/a。

四、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工艺、地点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自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超过5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新审核。
五、各项环保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在实际排污行为发生之前，建设单位应依法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项目竣工后，依照法定程序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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